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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
年
前
曾
在
某
期
︽
傳
記
文

學
︾
讀
到
一
篇
記
述
汪
精
衛
在
民

國
二
十
九
年
新
建
國
民
政
府
的
文

章
。
文
章
中
講
到
，
當
三
月
三
十

日
的
建
政
典
禮
最
後
要
用
政
府
大

印
時
，
大
家
才
赫
然
發
現
新
鑄
的

大
印
在
印
面
四
周
的
邊
框
上
，
突

起
四
塊
東
西
，
像
是
長
了
腳
，
這

些
突
起
的
東
西
阻
隔
了
印
面
與
紙

張
的
接
觸
，
大
印
根
本
無
法
鈐

蓋
。
結
果
大
家
手
忙
腳
亂
的
折
騰

了
兩
個
小
時
，
才
把
印
腳
去
掉
，

總
算
得
以
行
禮
如
儀
。

讀
到
這
篇
文
章
的
時
候
，
並

不
太
在
意
作
者
筆
下
流
露
的
調
侃

或
揶
揄
，
只
覺
得
汪
系
人
馬
似
乎

太
過
欠
缺
官
場
閱
歷
，
居
然
沒
有

人
知
道
新
鑄
的
官
印
會
有
印
腳
，

以
致
臨
時
慌
亂
，
狼
狽
不
堪
。
新

的
官
印
有
印
腳
，
則
是
讀
完
該
文

之
後
新
長
的
見
識
，
但
是
印
腳
是

什
麼
樣
子
的
東
西
，
一
直
無
從
想

從
「
印
柱
」
談
乾
隆
皇
帝

                   

建
立
的
官
印
體
制

郭
果
六

像
。

直
到
數
年
前
，
才
對
印
腳
之

為
物
有
了
較
多
認
識
，
當
時
從
中

國
第
一
歷
史
檔
案
館
編
纂
的
︽
光

緒
朝
硃
批
奏
摺
︾
，
讀
到
了
一
篇

山
東
巡
撫
張
汝
梅
在
光
緒
二
十
三
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一
日
所
上
的
奏

摺
，
收
在
該
書
第
四
十
六
輯
。
這

封
奏
摺
是
向
朝
廷
報
告
啟
用
新
的

山
東
巡
撫
兼
提
督
銜
關
防
。
原
來

的
關
防
因
為
使
用
年
久
，
字
跡
模

糊
，
遂
由
前
任
巡
撫
李
秉
衡
向
朝

廷
題
請
換
鑄
。
等
到
新
印
製
好
，

山
東
巡
撫
已
改
為
張
汝
梅
，
所
以

由
他
請
領
並
啟
用
。
摺
中
如
此
敘

述
：嗣

准
禮
部
咨
會
，
業
已
鑄

妥
，
隨
即
派
員
赴
部
，
領

到
光
字
五
十
號
山
東
巡
撫

兼
提
督
銜
銀
關
防
一
顆
，
照

例
截
去
四
柱
，
磨
平
邊
角
。

臣
擇
於
光
緒
二
十
三
年
十
二

月
十
八
日
開
用
。
除
將
舊
關

防
鐫
刻「

繳」

字
，
送
部
銷

燬
外
，
所
有
開
用
新
關
防
日

期
、
緣
由
，
謹
恭
摺
具
陳
。

這
段
簡
明
的
奏
報
為
今
人
提

供
了
難
得
的
資
訊
，
從
它
可
知
新

鑄
官
印
有
四
個
腳
，
是
清
朝
的
固

有
制
度
，
因
此
汪
系
政
權
的
國
民

政
府
大
印
有
腳
，
只
是
依
循
傳
統

官
印
的
規
矩
，
不
是
特
例
。
這
四

個
突
出
印
面
的
腳
在
正
式
文
書
裡

稱
作
柱
，
因
此
應
該
以
﹁
印
柱
﹂

為
名
。新

鑄
官
印
必
定
帶
有
印
柱
，

固
然
是
清
代
體
制
，
但
是
文
獻
所

載
的
印
柱
究
屬
何
物
，
卻
一
直
找

不
到
實
物
或
圖
像
印
證
。
一
般

的
印
譜
都
會
收
錄
歷
代
官
印
，
但

皆
為
早
已
除
去
印
柱
的
實
用
傳
世

之
物
，
從
中
無
法
看
到
印
柱
的
資

料
。
如
今
這
個
沉
埋
心
底
許
多
年

的
印
柱
之
謎
，
在
﹁
印
象
深
刻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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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
宮
院
藏
璽
印
展
﹂
找
到
了
解

答
，
筆
者
終
於
看
到
了
帶
著
印
柱

的
官
印
。

﹁
印
象
深
刻
﹂
大
展
除
了

展
出
最
古
老
的
兩
枚
商
印
，
以
及

歷
代
的
各
種
官
印
、
私
印
與
流
派

印
，
還
陳
列
了
一
批
抗
戰
勝
利
之

後
，
從
汪
精
衛
政
權
收
繳
的
司
法

機
關
印
鑑
，
其
中
包
括
一
枚
未
曾

啟
用
的
﹁
北
京
地
方
法
院
印
﹂
。

︵
圖
一
︶
因
為
未
曾
用
過
，
所
以

在
它
印
文
邊
框
的
四
個
角
落
，
各

有
一
小
段
方
形
小
柱
突
出
於
印

面
，
真
像
長
了
四
隻
腳
。
這
四
個

印
柱
與
整
枚
印
鑑
一
體
鑄
成
，
啟

用
時
確
實
要
花
點
工
夫
才
能
鋸
除

磨
平
，
也
難
怪
如
果
事
前
沒
有
準

備
，
臨
時
說
用
就
用
，
必
有
大
麻

煩
。
這
也
解
釋
了
何
以
在
清
代
，

每
逢
開
用
新
印
，
必
有
﹁
截
去
四

柱
，
磨
平
邊
角
﹂
的
例
行
工
作
。

前
引
山
東
巡
撫
張
汝
梅
的

奏
摺
，
明
白
敘
述
了
清
代
官
場
啟

用
新
印
的
程
序
：
先
向
禮
部
題
請

換
鑄
，
再
派
員
赴
部
領
取
新
印
，

然
後
截
去
四
柱
，
磨
平
印
邊
，
擇

吉
開
用
，
並
向
朝
廷
奏
報
新
印
的

啟
用
日
期
，
舊
印
則
鐫
一
﹁
繳
﹂

字
封
固
，
送
部
銷
燬
。
又
因
為
奏

摺
中
提
到
這
些
程
序
是
﹁
照
例
﹂

執
行
，
表
明
清
代
早
有
如
此
嚴
謹

而
合
理
可
行
，
足
以
防
範
冒
用
、

濫
用
官
印
的
體
制
。
查
考
文
獻
可

知
，
這
套
制
度
是
乾
隆
皇
帝
在

七
年
︵
一
七
四
二
︶
至
十
八
年

︵
一
七
五
三
︶
整
理
清
代
官
印

時
，
逐
步
建
立
起
來
的
，
實
可
視

為
乾
隆
的
一
項
政
績
。

滿
清
入
關
之
後
，
許
多
制
度

都
沿
襲
明
朝
，
官
印
體
制
也
不
例

外
。
明
朝
的
官
印
在
印
文
字
體
上

比
較
單
純
，
除
了
皇
帝
的
寶
璽
用

標
準
小
篆
，
即
玉
筯
篆
之
外
，
文

官
的
官
印
都
用
宋
朝
即
已
通
行
的

九
疊
篆
，
只
有
監
察
系
統
的
官
員

用
八
疊
篆
，
武
官
則
用
柳
葉
篆
，

唯
一
的
例
外
是
﹁
文
淵
閣
印
﹂
用

玉
筯
篆
，
以
示
尊
重
。
清
初
官

印
的
漢
字
印
文
即
承
襲
明
代
的
以

上
幾
種
篆
體
，
不
同
的
是
要
與
滿

文
右
左
並
列
，
構
成
印
面
。
當
時

滿
文
尚
無
系
統
化
的
篆
書
，
所
以

都
寫
成
本
字
，
也
就
是
滿
文
的
正

楷
。

乾
隆
即
位
後
，
逐
漸
關
注

官
印
體
制
的
精
整
與
健
全
，
以
加

圖一    北京地方法院印   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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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二    九體迴文印   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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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
，
也
為
滿
文
造
出
三
十
二
種
篆

體
。
十
三
年
九
月
十
二
日
，
乾
隆

命
令
以
他
所
作
的
︽
盛
京
賦
︾
為

本
文
，
用
滿
漢
篆
體
各
寫
一
遍
。

︽
盛
京
賦
︾
長
有
三
千
三
百
九
十

多
字
，
這
六
十
四
篇
︽
盛
京
賦
︾

足
可
以
替
滿
漢
各
三
十
二
種
篆

體
留
下
範
本
。
吉
林
人
民
出
版

社
在
二○

○
○

年
印
行
了
漢
字
的

︽
乾
隆
御
製
三
十
二
體
篆
書
盛

京
賦
︾
，
從
中
可
知
，
所
謂
的

三
十
二
種
篆
體
，
有
的
只
是
在
每

個
字
的
上
下
延
伸
部
分
加
上
各
種

裝
飾
，
有
的
則
把
構
成
篆
字
的
線

條
寫
成
特
異
的
形
狀
，
就
此
各
自

成
體
了
。
院
藏
︽
鴛
錦
雲
章
．
循

連
環
印
譜
︾
九
體
迴
文
印
︵
圖

二
︶
，
所
用
的
九
種
篆
體
之
中
，

有
玉
筯
篆
、
小
篆
、
奇
字
篆
、
尚

方
大
篆
、
鐘
鼎
篆
等
五
種
，
即
包

括
在
三
十
二
體
之
內
，
其
餘
四
種

則
否
。
滿
文
的
三
十
二
種
篆
體
則

可
在
︽
皇
朝
通
志
︾
卷
十
二
︿
六

書
略
二
﹀
，
看
到
各
體
的
實
例
。

既
然
有
了
滿
文
的
篆
體
，

乾
隆
遂
立
意
重
整
官
印
的
字
體
。

這
項
工
作
從
二
十
五
枚
皇
帝
御
寶

開
始
。
他
在
十
三
年
九
月
十
八
日

下
令
，
將
二
十
五
御
寶
的
印
面
文

字
，
從
原
來
的
滿
文
本
字
在
左
，

漢
文
玉
筯
篆
在
右
，
改
鐫
成
滿
漢

玉
筯
篆
左
右
並
列
。
看
在
乾
隆
眼

裡
，
如
此
重
要
的
璽
印
，
漢
文
部

分
既
然
已
是
玉
筯
篆
，
滿
文
如
無

玉
筯
篆
與
之
匹
配
，
等
於
昭
告
世

人
滿
洲
只
有
本
字
，
沒
有
篆
書
，

文
化
明
顯
落
後
。
不
過
實
際
只
改

鐫
了
自
第
五
枚
﹁
皇
帝
之
寶
﹂
以

下
的
二
十
一
顆
御
寶
，
排
名
最
先

的
四
枚
因
為
年
代
最
早
，
不
作
改

變
以
重
傳
承
。
接
著
乾
隆
又
在
同

一
年
下
令
，
將
所
有
的
官
印
都
用

欽
定
的
各
體
滿
漢
文
篆
書
，
重
新

鐫
刻
成
滿
篆
在
左
，
同
體
漢
篆

在
右
的
印
面
，
並
且
依
照
官
品
等

級
，
採
用
不
同
的
篆
體
，
以
區
分

官
階
的
高
下
。
等
級
最
高
的
是
玉

筯
篆
，
由
帝
后
的
寶
璽
使
用
，

以
明
九
五
之
尊
，
因
此
三
十
二
種

篆
體
與
︽
鴛
錦
雲
章
︾
的
九
種
印

文
，
都
將
玉
筯
篆
排
在
第
一
位
。

其
次
是
親
王
、
郡
王
等
用
的
每
一

筆
頭
尾
開
衩
成
燕
尾
狀
的
芝
英

篆
，
以
定
王
侯
之
辨
。
其
他
官
員

則
依
品
級
，
由
高
而
低
，
不
分
印

信
與
關
防
，
文
官
用
尚
方
大
篆
、

強
管
理
，
並
伸
張
朝
廷
威
信
。

據
︽
清
朝
文
獻
通
考
︾
卷
一
四
三

︿
王
禮
十
九
﹀
，
乾
隆
在
七
年
下

令
：
﹁
凡
內
外
官
繳
送
舊
印
，
令

於
印
文
正
中
鐫
一
繳
字
，
送
部
銷

燬
。
﹂
是
他
為
官
印
的
管
理
所
作

的
第
一
道
命
令
。
隨
後
乾
隆
從
最

尊
貴
的
官
印
，
也
就
是
皇
帝
的
御

寶
，
開
始
整
理
。
他
在
乾
隆
十
一

年
，
對
交
泰
殿
裡
存
放
的
三
十
九

枚
國
璽
級
御
寶
做
了
調
整
，
將
其

中
不
合
體
例
的
四
枚
撤
出
，
當
做

文
物
另
外
收
藏
，
並
將
十
枚
或
是

印
文
複
見
，
或
是
國
初
行
用
者
，

送
往
瀋
陽
的
盛
京
皇
宮
存
放
，
只

選
定
二
十
五
枚
當
做
皇
帝
的
法
定

印
鑑
，
作
成
︽
御
製
交
泰
殿
寶

譜
︾
，
排
定
各
寶
次
序
，
載
明
印

文
、
材
質
與
尺
寸
大
小
，
指
明
各

寶
用
途
，
恭
陳
交
泰
殿
，
以
供
隨

時
鈐
用
。

乾
隆
皇
帝
在
十
三
年
又
做

了
一
件
特
別
的
工
作
，
他
命
令
詞

臣
們
釐
定
篆
字
的
書
體
，
結
果
整

理
出
三
十
二
種
。
乾
隆
認
為
，
在

入
關
之
前
就
有
滿
文
的
篆
字
，
只

是
未
成
系
統
，
現
在
漢
字
的
篆
體

既
已
審
定
，
遂
下
令
根
據
這
些
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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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
篆
、
鐘
鼎
篆
、
垂
露
篆
，
武
官

用
柳
葉
篆
、
殳
篆
、
懸
針
篆
，
為

清
代
官
印
建
立
了
印
文
以
品
秩
為

序
，
文
武
有
別
，
大
小
有
章
的
完

備
體
系
。
前
引
︽
清
朝
文
獻
通

考
︾
對
此
有
這
般
敘
述
：
﹁
皆
以

位
之
崇
卑
為
等
，
視
漢
唐
以
來
官

印
文
專
用
一
體
書
者
，
等
威
益
以

辨
矣
。
﹂

嘉
慶
朝
︽
欽
定
大
清
會
典
︾

卷
二
十
七
記
載
，
清
代
的
官
印
共

分
寶
、
印
、
關
防
、
圖
記
、
條
記

等
五
種
，
其
中
少
數
的
關
防
與
大

多
數
的
圖
記
是
由
滿
、
篆
、
西

北
等
地
官
府
所
用
，
印
面
文
字
常

見
蒙
文
、
托
忒
文
︵
通
行
於
衛
拉

特
地
區
的
蒙
古
方
言
︶
、
回
文
、

唐
古
特
文
︵
即
藏
文
︶
與
滿
文
，

甚
至
滿
漢
文
並
用
，
但
是
都
只
有

滿
漢
文
用
篆
體
，
四
種
少
數
民
族

的
文
字
仍
只
用
本
字
。
據
光
緒
朝

︽
大
清
會
典
事
例
︾
卷
三
二
一
，

以
相
同
的
滿
漢
文
篆
體
新
鑄
各

級
官
印
，
實
際
始
於
乾
隆
十
四

年
。
滿
漢
篆
體
由
內
繙
書
房
書

寫
，
每
天
可
寫
八
、
九
張
印
模
，

交
由
禮
部
鑄
印
局
製
作
新
印
，
每

年
可
鑄
官
印
三
千
多
顆
，
所
以
花

了
三
年
才
將
全
國
中
央
與
地
方
各

級
品
官
的
官
印
改
鑄
完
畢
。
又
據

前
引
︽
清
朝
文
獻
通
考
︾
，
在
此

期
間
，
乾
隆
皇
帝
又
在
十
六
年
規

定
：
﹁
凡
印
信
關
防
鑄
成
，
四
角

各
留
一
柱
，
本
官
領
印
，
截
去

柱
，
磨
平
印
邊
，
以
啟
用
日
期
報

部
存
案
。
﹂

由
於
新
鑄
官
印
數
量
龐
大
，

換
用
費
時
，
在
地
方
上
出
現
了
拖

延
繳
回
舊
印
的
情
況
，
造
成
新
舊

官
印
在
較
長
的
時
間
裡
在
地
方
政

府
中
並
存
的
現
象
，
引
發
朝
廷
疑

慮
。
國
立
故
宮
博
物
院
印
行
的

︽
宮
中
檔
乾
隆
朝
奏
摺
︾
，
即

收
錄
了
兩
封
地
方
政
府
向
朝
廷
報

告
，
何
以
未
能
盡
快
繳
回
舊
印
的

奏
摺
，
分
別
是
：

乾
隆
十
八
年
四
月
十
八
日
，

江
蘇
巡
撫
莊
有
恭
：

奏
報
舊
印
彙
總
送
部
查
銷

摺
。（

第
五
輯）

乾
隆
十
八
年
四
月
二
十
四

日
，
署
兩
廣
總
督
班
第
、
廣

東
巡
撫
蘇
昌
：
奏
報
舊
印
久

經
鐫
字
封
貯
藩
庫
，
實
無
滋

弊
之
處
摺
。（

第
五
輯）

原
來
江
蘇
省
的
布
政
使
在

乾
隆
十
四
年
十
一
月
初
三
日
，
就

已
收
到
新
的
官
印
，
廣
東
省
布
政

使
在
十
五
年
十
二
月
初
三
日
已
經

啟
用
新
印
，
但
是
兩
枚
布
政
使
舊

印
遲
未
繳
回
，
因
此
牽
動
禮
部
分

別
在
十
八
年
正
月
二
十
七
日
與
三

月
十
四
日
向
江
蘇
、
廣
東
兩
者
行

文
追
查
。
兩
省
在
上
述
奏
摺
中
的

奏
報
大
同
小
異
，
江
蘇
省
回
奏
說

因
為
正
值
全
面
更
換
新
印
，
要
等

全
省
官
印
都
已
換
妥
，
才
將
所
有

舊
印
一
齊
繳
回
。
廣
東
省
則
對
全

面
換
印
有
具
體
陳
述
：
﹁
緣
今
次

奉
行
改
鑄
清
篆
，
通
省
印
信
關
防

為
數
實
繁
，
粵
東
地
方
遼
闊
，
遠

近
不
同
，
領
用
鐫
繳
未
免
有
先
後

之
分
，
而
距
京
又
遠
，
勢
難
隨
時

逐
顆
咨
繳
，
以
致
差
遣
頻
仍
，
徒

繁
案
牘
。
﹂
不
過
該
省
已
在
十
八

年
二
月
十
一
日
將
全
省
上
自
布
政

使
與
按
察
使
，
下
至
各
道
府
州
縣

的
五
十
七
顆
官
印
，
全
數
繳
往
禮

部
。
兩
省
都
說
，
未
繳
之
前
，

舊
印
都
依
律
鐫
字
封
固
，
報
明
貯

庫
，
並
無
弊
情
。

為
了
避
免
新
舊
官
印
在
地

方
上
同
時
並
用
，
前
引
︽
會
典
事

例
︾
記
載
，
乾
隆
在
十
八
年
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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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二
日
頒
布
的
︽
印
信
製
發
啟
用

管
理
換
發
及
廢
舊
印
信
繳
銷
辦

法
︾
，
第
五
條
規
定
啟
用
印
信

時
，
應
﹁
銼
去
四
角
小
柱
﹂
，

﹁
並
將
啟
用
日
期
報
告
製
發
機

關
。
﹂
第
十
二
條
規
定
，
印
信
不

再
使
用
時
，
﹁
應
即
將
原
領
印
信

截
去
一
角
，
其
他
部
分
不
得
毀

損
，
並
應
封
固
送
由
原
製
發
機
關

銷
毀
，
其
有
上
級
機
關
者
，
應
層

報
上
級
機
關
轉
送
。
﹂
這
部
︽
辦

法
︾
後
來
曾
在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一

月
十
九
日
修
正
後
公
布
，
以
使
實

際
操
作
能
趕
上
時
代
步
調
，
但
是

所
規
範
的
精
神
和
內
容
並
無
改

變
。
這
些
都
是
乾
隆
皇
帝
施
政
早

期
所
建
立
的
制
度
在
今
日
社
會
繼

續
延
用
。
歷
史
事
實
證
明
，
乾
隆

對
官
印
制
度
所
做
的
各
種
修
正
與

改
革
，
不
僅
創
新
了
印
文
的
體

制
，
也
為
新
舊
官
印
的
管
理
建
立

嚴
密
而
可
行
的
規
律
，
如
此
的
開

創
之
功
，
值
得
後
人
肯
定
。

附
記
：
拙
文
中
有
關
今
日
印
信
體

例
的
敘
述
，
是
經「

印
象
深
刻」

策
展
人
游
國
慶
先
生
指
導
，
才
得

寫
成
，
謹
此
註
明
，
並
敬
致
謝
忱 

。

圖三    江蘇常熟地方法院嘉定分院印   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令
，
各
省
的
舊
官
印
，
﹁
以
新
印

開
用
日
期
，
限
四
月
之
內
將
舊
印

繳
部
，
如
逾
限
不
繳
，
照
例
參

處
。
﹂發

展
至
此
，
可
以
發
現
，

光
緒
二
十
三
年
︵
一
八
九
七
︶

山
東
巡
撫
張
汝
梅
在
奏
摺
中
呈

報
的
啟
用
新
印
與
處
理
舊
印
的

各
項
程
序
，
在
乾
隆
十
八
年

︵
一
七
五
三
︶
就
都
已
明
白
確

立
，
由
於
嚴
密
穩
妥
，
又
合
理
可

行
，
不
僅
終
清
之
世
一
直
奉
行
，

而
且
還
延
續
到
民
國
。
從
﹁
印
象

深
刻
﹂
展
場
看
到
的
﹁
北
京
地
方

法
院
印
﹂
，
證
明
乾
隆
十
六
年
設

定
的
新
印
有
柱
，
依
舊
實
行
；
那

枚
作
廢
的
﹁
江
蘇
常
熟
地
方
法
院

嘉
定
分
院
印
﹂
︵
圖
三
︶
，
是

以
斜
刻
一
條
凹
槽
破
壞
印
面
一

角
，
用
意
與
乾
隆
七
年
規
定
的
在

印
面
中
央
刻
一
﹁
繳
﹂
字
相
同
。

這
些
體
制
甚
至
直
到
今
日
仍
被
我

們
政
府
收
納
在
印
信
法
規
內
。
民

國
四
十
六
年
五
月
九
日
修
正
公
布

的
︽
印
信
條
例
︾
，
其
第
二
條
將

印
信
的
種
類
定
為
國
璽
、
印
、
關

防
、
職
章
、
圖
記
五
種
，
即
與
清

代
類
同
。
民
國
四
十
七
年
二
月




